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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文件
鄂法商〔2019〕139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学生创新
学分累积与置换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院内各单位：

《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学生创新学分累积与置换实施办

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，现印发实施。

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

2019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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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
学生创新学分累积与置换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创新学分的设置能够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

革，满足学生自主性、选择性和个性化学习需求，充分激发学

生的非智力潜能，更好地满足我校面向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

兴产业培养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、应用型、创新型、实干

型的“三有三型”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要求。

第二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

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〔2015〕36 号）、《普通

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41 号令）、《湖北经济学院

法商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（鄂法商〔2019〕86号）、《湖北经

济学院法商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鄂法商〔2019〕81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在籍全日制普通本科和专科学

生。

第二章 创新学分

第四条 创新学分是指学生入校后在课外取得的、按一定

规则经学校认可的各种实践活动折算而成的学分。

第五条 下列活动均可折算为创新学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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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大学生响应国家号召，应征入伍服兵役的；

2.学生在校（在籍）期间参加创新创业、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

发表论文、获得专利授权等与学习和学业相关的成果；

3.学生在校（在籍）期间参加校内外各类第二课堂活动、学科

竞赛活动、素质提升等各类学习培训活动；

4. 学生在校（在籍）期间参加各类考级考证活动取得的合格证

书。

第六条 学生所获得创新学分可以累积，可以申请置换成

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部分课程的课内学分。

第三章 学分累积

第七条 创新学分累积与折算的基本规则：

1.课程培训活动，每16学时折算为1创新学分；

2.课外实践活动，每周折算为1创新学分；

3.每学期折算累积不超过16创新学分；

4.属于第五条中2、3类活动获取的创新学分，以团委相关规定

为准；

5.各类考级考证活动取得的合格证书累积学分上限为专科8学

分、本科10学分，同系列证书取等级高的认定；

以上活动均应是学校认可并备案过的。

第八条 创新学分的累积与认定工作按照“谁主办、谁组

织、谁认定”的原则进行归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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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归口管理的部门有学生工作部、武装部、教务部、团委等。

2.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相应支撑材料的收集整理、审核认定、基

础积分换算、数据生成等工作。

3.创新学分的累积和折算时间，原则上在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

完成。时间跨度覆盖学生在校学习全过程。

第九条 创新学分累积的主要管理部门及分工：

1.应征入伍学生的创新学分认定，按照学校参军入伍工作实施

办法中相关条款执行，由武装部负责。

2.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“定制班”培训、实习实践等活动，

根据学校“定制班”管理办法执行，由教务部负责。

3.学生在校（在籍）期间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或获

得专利授权、知识产权、创办经营实体等的成果或参加校内外

其它各类第二课堂活动的，由团委负责。

4.学生在校（在籍）期间获得各类考级考试的合格证书的，每

年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后由系部上报认定方案，学校审核确定，

认定由团委负责。

第四章 学分置换

第十条 创新学分置换工作统一归口教务部管理。

第十一条 创新学分置换工作，集中安排在每年秋季学期，

只针对在籍毕业班学生进行，具体以通知为准。

第十二条 创新学分原则上可置换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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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课程的课内学分。以下几类课程原则上不予置换：

1.思想政治理论课；

2.体育课；

3.专业基础课（职业基础课）、专业必修课（职业核心课）；

4.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。

第十三条 置换程序

1.学生申请：学生本人提交申请，并提供相应的支撑材料；所

申请的创新学分累积数与要求置换的课程及学分应在申请表上

注明；

2.系部初审：系部对学生提供的申请及材料进行真实性与合规

性审核，并提出初审意见；

3.学分累积：系部初审后，集中提交至各归口管理部门进行复

审；

4.情况反馈：归口管理部门复审后，对有疑义的材料向系部进

行反馈；

5.学分置换：教务部根据各归口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创新学分累

积计算表，逐项进行审核，确认置换的课程及学分，并予以公

示。

第十四条 学生提交的创新学分置换材料，必须真实、准

确、全面。对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置换资格，情节严

重者按学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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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规定从颁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，

原《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学生学生创新学分累积与置换实施

办法》（鄂经法[2017]7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六条 各归口管理部门据此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，学

校统筹后颁布施行。

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日印发


